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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快速反应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安全保障。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县政府《高青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淄博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预案。
1.3 分级分类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交通运输设施毁损，交通运输中断、阻塞，道路、水路交通运输或交通运输建设施工事故等；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疏散或者救援人员，提供应急运输保障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2012年3月12日，省政府印发《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了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的分级标准（下称分级标准），这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作为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分级处置的依据。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交通运输系统管理范围之内的涉及人身、财产和环境安全，影响正常交通安全，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1.5工作原则
（1）政府主导、广泛参与、依法依规。构建政府统一领导，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多部门参加、全社会参与的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格局。严格依法制订和规范管理预案，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参与应急准备、预警预防、应急响应和善后处置，使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2）统一指挥、分级分类、属地管理。建立健全在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等级，在属地为主的前提下，实施分类、分级响应。
（3）以人为本、科学施策、快速高效。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和信息化平台的辅助决策作用，快速开展应急响应，提高应急效能和水平。 
（4）平战结合、资源共享、团结协作。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积极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并按规定认真组织预案培训和演练工作，确保战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在资源共享机制下，团结合作，与相关部门合力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1.6 应急预案体系
局突发应急事件预案体系包括：
（1）局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规范性文件。预案以局名义发布，并在印发后20个工作日内，报送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2）局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是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事件而制订的应急预案，由局属行业管理机构牵头制订，主要包括《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消防安全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反恐应急预案》等6个专项应急预案，这些预案作为附件列入总体预案。
(3)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局各行业管理机构根据局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行业管理机构职责,为应对突发事件制订的应急预案。预案由行业管理机构制订印发,报局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4)基层和企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处于生产经营一线的基层、企业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制定，并经本单位或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发后执行的预案。
(5)重大活动应急预案。由主办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实际需要，组织制定和修订。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2.1领导机构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其他局领导担任；成员由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主要领导、各科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基本职责：
（1）对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协调。
（2）指导编制、修订、发布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决定和部署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工作的重大事项。
（4）贯彻落实县政府、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关于应急管理的其他工作。
　  2.2办事机构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安全科，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应急工作的局领导兼任，安全科长任副主任。
具体职责如下： 
（1）协调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演练、应急处置、应急保障等工作。
（2）组织编制、修订局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审核专项应急预案。
（3）负责搜集、核实和处理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督促落实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有关决定事项和局领导批示、指示精神。
（4）指导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保障队伍建设，组织、指导综合应急培训和演练。
（5）负责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市交通运输局有关单位的联络与协调工作。
（6）负责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办上级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工作。
2.3工作机构
根据事件分类和单位职责，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设置公路保通保畅、水上交通、道路运输、交通工程建设等4个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作为交通运输应急日常工作机构。各应急工作组由局分管领导担任组长，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由各相关责任单位和局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
责任单位及职责是：
（1）公路应急工作组设在地方道路管理处。负责全县农村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组织协调。负责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上报、向有关单位通报灾情信息，布置预防措施，检查应急处置队伍、物资及器材的落实情况，适时组织演练，指导基层预案的编制与实施，指导各交管所等基层单位做好本辖区内农村公路交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参与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全县境内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成员单位由地方道路管理处、相关交管所、总工办、路政科和相关企业组成。
（2）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设在港航管理局。负责贯彻落实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应急工作的政策、制度和办法。负责全县水上交通应急预案的制定、更新和管理，审定全县水上交通应急设施、设备配备规划，协调处置水上突发事件预警预防、应急处置、事后评估等工作，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成员单位由港航局、黄河浮桥管理处、相关交管所和相关企业组成。
（3）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设在公路运输管理所。负责道路运输应急保障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负责道路运输应急保障队伍、运输设备、基础设施和应急物资储备和管理。负责全县道路运输应急保障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完善，组织、协调人员、物资的应急运输保障工作以及应急保障车辆维修等后勤保障工作，拟定应急运输车辆征用补偿资金补助方案，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成员单位由公路运输管理所、地方道路管理处、汽修所、相关交管所和相关运输企业组成。
（4）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设在地方道路管理处。负责制订全县交通工程建设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负责全县农村公路工程建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县在建重大交通工程建设项目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实施。承办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成员单位由地方道路管理处、相关交管所、总工办和相关企业组成。
2.4局机关协调机构
建立健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在局机关成立综合协调组、恢复重建组和总结评估组,与局应急工作组一道共同开展处置工作：
（1）综合协调组：由办公室、安全科、法制科组成，办公室主任任组长。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统一向县政府、市交通运输局和相关部门报送应急工作文件、信息和对外宣传，负责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道，及时消除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负责组织有关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应急处置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与典型，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恢复重建组：由总工办、财审科、路政管理科和相关行业管理机构人员组成，总工办主要负责人任组长。负责交通运输受灾情况统计，组织灾后调研工作，拟定交通运输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并组织实施，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总结评估组：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照事件类别指定组长，由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专家组、局安全科等有关人员组成。负责编写应急处置工作大事记；对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并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交总结评估报告；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综合协调组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终止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时自动解散；恢复重建组、总结评估组在相关工作完成后，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宣布解散。
2.5 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
发生突发事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小组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和处置行动的需要，组成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组织实施、指导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当局作为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牵头部门时，由主要领导任现场工作组组长；由其他部门牵头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时，局可派出一名局领导或相关单位负责人任现场工作组组长。
现场工作组具体职责如下：
(1)贯彻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县政府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要求，落实行业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的具体措施。
(2)负责县级行政区域内交通应急救援力量的现场指挥和调度，提供交通运输方面技术支持，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掌握应急处置动态状况，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和结果，及时调整部署应急工作措施。
(4)完成县政府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3 预测和预警
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风险评估与分级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1预测预警的主要内容
突发事件预警预防信息包括：诱发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风险因素、突发事件的影响、预警预防与应急对策等。
3.2预测预警的信息渠道
（1）县政府应急办及国土、水利、地震、气象、卫计、发改、公安部门发布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
（2）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交管所提供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信息。
（3）其他有关单位及公众发布或提供有关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信息。
3.3预警级别
依据突发事件分级，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预警（Ⅰ级预警）、重大预警（Ⅱ级预警）、较大预警（Ⅲ级预警）、一般预警（Ⅳ级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Ⅰ级（红色）特别重大。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主干线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需要48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周边省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Ⅱ级（橙色）重大。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主干线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需要48小时以内、24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省以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Ⅲ级（黄色）较大。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主干线交通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内、12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市以内；急需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Ⅳ级（蓝色）一般。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主干线中断，处置、修复时间预计在12小时以内，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县内；急需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3.4信息报送与处理
(1)预警信息核实与确认。局属行业管理机构和各交管所要及时、准确地向局报告突发事件的有关情况。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信息后，加以记录和核实，判定预警级别，按规定向局领导报告。对可能发生较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立即按程序向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报告相关信息。
　　(2)信息发布内容和渠道。局及相关行业管理机构要按照地方政府的授权，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提出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预警通告发布后,预警内容需变更或解除的,应当及时发布变更通告或解除通告。
各单位应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新媒体、电子显示屏等方式通告相关信息。要积极与移动、联通、电信等通信运营商合作,建立交通运输应急信息平台,提高预警信息发送效率。
(3)积极做好相应准备。各行业管理机构、各交管所收到预警信息后，应采取下列措施：启动相应的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根据需要启动应急协作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按照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要求，指导交通运输企业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跟踪监测，加强值班和信息报告；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相关人员进入待命状态，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的运力和装备，检测用于疏运转移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应急通信设备，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加强对客货场站、水上设施、施工工地及主要道路等主要部位和环节的巡查维护。
4 应急响应
完善应急处置各项制度,健全应急处置应对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4.1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与处理
　　突发事件信息的接收、流转和报送应遵循及时快速、准确高效、分级报告的原则。
(1)报告的责任主体。突发事件发生所在地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局和相关局属行业管理机构、当地交管所报告。当地交管所、相关局属行业管理机构是受理报告和向上级报告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
　　(2)报告的时限和程序。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交管所或相关局属行业管理机构应立即核实并在半小时内将事件信息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县局，最迟不能晚于2个小时。信息报出后必须进行电话确认。
特殊情况不能在2个小时内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告的，应先以电话形式报告，并说明理由，待条件允许时再补充。 
(3)报告的主要内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信息来源；事件起因、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以及影响范围和事件发展趋势；已采取的措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对于情况不够清楚、要素不齐全的信息，要及时核实补充内容，并将后续情况及时上报。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新进展、衍生的新情况要及时续报，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
(4)信息的接收、流转和跟踪。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接收、核实和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按照规定向局领导、县政府和市局报告；根据需要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有关成员通报；及时将上级或局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有关单位,并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各交管所、局属行业管理机构要及时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对于一些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区域、敏感时间,或可能演化为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信息的报送,不受《分级标准》限制。
　　4.2先期处置
事发地交管所、相关行业管理机构和事发单位在发现或接到社会公众报告的突发事件后，立即启动相关应急响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4.3分级响应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等级启动相应预案，做出应急响应。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应急响应分别由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和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启动和实施。
一般事件（Ⅳ级）由县交通运输局在县政府或市局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除Ⅳ级预警或应急响应外，局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可控性、敏感程度、影响范围等，还负责处置如下突发事件：
（1）已引起县政府和公众特别关注的、局认为需要予以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2）根据县政府要求，需要局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3）按照县政府部署由局负责协助处置的突发事件。
4.4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进行处置。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Ⅳ级响应：
（1）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突发事件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建议。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如同意启动，则签发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文件，宣布启动应急响应。
（3）Ⅳ级应急响应宣布后，局机关协调机构、相应工作机构分别按照职责分工, 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
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及时向市局及有关单位提出请求。
4.5应急响应终止程序
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时，采取如下终止程序：
（1）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掌握的事件信息，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终止Ⅳ级应急响应状态，如同意终止，签发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文件，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后续处理意见。
4.6应急响应终止条件
（1）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成；
（2）交通基础设施功能得到恢复；
（3）应急运输保障任务基本完成；
（4）现场抢救活动结束；
（5）次生、衍生和事件危害基本消除；
（6）受危人员安全离开突发事件危险区并得到良好安置；
（7）县政府宣布应急响应解除。
5 恢复与重建
　　5.1善后处置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及各专项应急工作组配合县政府或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开展突发事件损害调查核定工作,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的各类车辆、装备和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
5.2调查与评估
总结评估组具体负责Ⅳ级响应的调查与评估工作，并于应急响应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形成调查评估报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成效、预案的适用性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等主要内容。
5.3恢复重建
恢复重建组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区域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有关规定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5.4新闻发布与宣传
综合协调组负责组织发布交通突发事件新闻通稿、预案启动公告、预警启动与应急响应启动公告、预警终止与应急响应终止公告，传递事态进展的最新信息，解释说明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问题、澄清和回应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错误报道，宣传交通应急管理工作动态。
6 应急保障
6.1专家组
　　公路保通保畅、水上交通、道路运输、交通工程建设等4个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责任单位根据需要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应急管理专家组或与市局应急管理专家库建立联系渠道,为行业领域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建议和技术咨询,必要时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1）参与拟定、修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有关规章制度；
（2）负责对应急准备以及应急行动方案提供专业咨询和建议；
（3）负责对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咨询意见；
（4）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委托的其他事项。
6.2应急队伍
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按照“平急结合、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建立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队伍。
（1）公路应急抢险保通队伍：地方道路管理处负责本级应急抢通保障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2）交通应急运输保障队伍：港航管理局、公路运输管理所按照“平急结合、分级储备、择优选择、统一指挥”的原则负责组建本级应急运输保障队伍。应急运输保障车船的技术等级要求达到二级以上技术标准，从事应急运输的人员年龄原则上控制在20-50岁之间、身体健康、政治素质高、熟悉有关政策法规等。
（3）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在交通运输自有应急力量不能满足应急处置需求时，向县政府提出请求，请求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6.3物资保障
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应根据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牵头建立车辆船舶、工程机械、抢险设备、相关物品等应急物资数据库，并采取商业储备、生产能力储备以及与有关企业签订合同等方式,保证处置与救援所需物资需要。
数据库要明确储备物资类型、数量、性能和位置等，应急装备拥有单位要建立相应的登记、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强化对物资储备的管理，并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确保“调动及时、满足需要”。　
6.4资金保障
交通运输应急保障所需的各项经费，应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由财审科进行总体编制报请县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解决，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负责建立有效的监管和评估体系，对突发事件交通运输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7 监督管理
7.1宣传与培训
各行业管理机构和相关单位应当通过编发培训材料、举办培训班、开展工作研讨等方式，对与应急预案实施密切相关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救援人员等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同时，还应将应急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工作。
7.2预案演练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同有关单位制订应急演练计划并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和各交管所要结合单位和所辖区域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预案演练。
7.3责任与奖惩
交通运输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应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及时地给予宣传、表彰和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要信息或者应急管理工作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附则
　　8.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预案报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8.2 与其他预案的关系
　　当发生洪涝、台风、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局需要承担道路畅通、人员及物资设备运送等应急任务时，本预案与《高青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高青县地震应急预案》、《高青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政府专项预案同时启动。
　　当发生的突发事件涉及危险化学品运输时，本预案与县危险化学品相关专项预案同时启动，并根据现场情况组织实施。
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和各交管所等有关单位制定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确保与本预案相衔接。
8.3 预案管理与更新
全县交通运输行业预案管理工作遵循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责、动态管理的原则。
    本预案根据相关规定，发布后满3年要进行修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对于本预案及6个专项预案附件中涉及的通讯联络表、专家组、应急队伍及物资的数据资料，各预案牵头制定单位应每年更新一次，并于当年4月20日前，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和各交管所等相关单位应根据形势变化和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和更新相关应急预案。
8.4制定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县交通运输局制定并负责解释与组织实施。
8.5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2018年8月15日起施行。2015年8月10日印发的《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交安〔2015〕12号)同时废止。
9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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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消防安全应急预案
附件8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反恐应急预案
                           














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刁忠卫
	党组书记、局长
	6965999
	18678221766

	副
组
长
	孙广义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9338
	18553333799

	
	卢传宏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7817
	13853392606

	
	孙永峰
	党组成员、大桥管理处副主任
	6961808
	18606432666

	成




员
	杨建勇
	运输管理所副所长（主持工作）
	6968081
	15053329707

	
	孙孔彬
	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
	6966617
	13508950565

	
	陈汉忠
	财审科科长
	6962319
	13583360528

	
	于新江
	重点项目办主任
	6960052
	13754761488

	
	王  静
	机关党委副书记
	6968336
	18653338337

	
	李  霞
	主任科员、工会主席
	6960178
	13589553311

	
	张善武
	办公室主任
	6961548
	13583360886

	
	李庆锋
	安全科科长
	6968889
	18653336157

	
	孙明村
	法制科科长
	6983789
	18653336635

	
	杨  兵
	违章处理科科长
	6961974
	13853317566

	
	李  宁
	路政科科长
	6322623
	13853336801

	
	王超政
	总工办副主任
	6960052
	15288937809

	
	齐希贡
	港航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6953598
	13589528399

	
	郭兆军
	汽修所所长
	6985139
	13589553049

	
	宋开庆
	客运办主任
	6952227
	15653335558

	
	魏金德
	田镇交管所所长
	6966899
	13969376190

	
	翟成峰
	高城交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胡  涛
	青城交管所所长
	6716260
	13668839927

	
	司志兵
	花沟交管所所长
	6788885
	1853317568

	
	马  峰
	唐坊交管所所长
	6356580
	13705333978

	
	彭  皓
	黑里寨交管所所长
	6765520
	18678201123





附件2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批准）
报告局有关领导并提出处置建议

按《分级标准》视情上报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

传达上级以及局领导指示，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局相关行业管理机构为主
局相应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展开工作

局机关综合协调组开展工作

局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
信息报告与处理（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接受县政府或市局指示

预警信息（政府应急办及其他部门、局属各单位、其他有关单位及公众提供有关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信息）
突发事件发生
先期处置
（相关行管机构、交管所和事发单位）

不启动
N
信息反馈

恢复重建（局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规定报批后,组织实施
应急响应
（按分级响应标准响应）
应急结束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批准）
善后处置
（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调查评估（局机关总结评估组负责，报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审核）
Y





















附件3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29217373][bookmark: _Toc193440896]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229217374][bookmark: _Toc193440897]为确保我县农村干线公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或发生后，能够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运转高效的开展排除险情，提高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公路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及时恢复公路交通正常运行，保障公路畅通，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环境影响及财产损失。
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229217375][bookmark: _Toc193440898]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淄博市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预案编制。
1.3 事件分类
本预案所称公路突发事件是指在我县境内农村干线公路、桥梁突然发生损毁、堵塞、中断，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交通运输部门直接或协助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其他公路事件。
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 公路突发事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bookmark: _Toc229217376][bookmark: _Toc193440899]（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由洪水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引起的公路、桥梁等公路基础设施损毁或造成交通中断，影响通行。
（2）事故灾害。主要包括公路工程建设事故、交通事故和因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危险货物运输事故，以及超限运输、工程质量、非法采砂、损坏公路等引发的公路设施损毁或造成公路桥梁中断，影响通行。
（3）其他公路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等。
1.4 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229217381][bookmark: _Toc193440904]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县境内的由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引发农村干线公路发生毁坏、中断、阻塞，需及时疏通；或因地质灾害、施工作业发生安全事故等，造成大量车辆积压、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需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处置或参与配合处置的应急行动。
[bookmark: _Toc229217377][bookmark: _Toc193440900]1.5 工作原则
应急处置遵循以下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平急结合、科学应对、预防为主；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联动协调；
职责明确、规范有序、部门协作、资源共享。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2.1 工作机构
公路应急工作组设在地方道路管理处，作为全县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日常工作机构。组长由分管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局路政管理科科长担任，成员由地方道路管理处各副主任、路政管理科副科长、各交管所所长，相关企业负责人组成。
主要职责：
（1）审定全县公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贯彻落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以及上级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批示，制定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措施，负责相关情况上报工作。
（3）指导全县农村公路应急保障队伍建设，组织、指导综合应急培训和演练。
（4）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建议，决定启动与终止农村公路应急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处置由局负责的农村干线公路突发事件。协助、配合县内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5）掌握农村公路应急救援动态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应急救援工作措施。指导监督农村公路应急救援工作，协调解决应急救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6）根据需要，积极协调、协助公安、交警、公路、消防、卫生、环保、安监、电信、水利、国土资源等部门，落实应对公路突发事件的联合行动方案。
（7）其他相关重大事项。
2.2 应急工作小组
分为4个小组，由公路应急工作组负责组建，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农村公路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时自动成立，在公路应急工作组领导下具体承担以下工作。
（1）综合协调小组：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收集整理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向上级及相关部门报送有关情况；传达指挥长指令；负责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送，及时消除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按照要求，向社会通报突发事件影响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负责组织有关新闻媒体，宣传报送应急处置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事迹与典型；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现场处置小组：按照局公路应急工作组统一部署，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公路应急工作组报告现场有关情况；负责农村公路应急队伍的现场协调、指挥和调度，并保障作业安全；提供公路有关技术支持；协调、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通行保障小组：负责路况信息的上报和发布；组织、调度人员配合、维护公路通行及应急运输保障，协调交警对农村公路绕行方案进行组织实施；保护地方公路路产路权；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4）后勤保障小组：负责保障应急状态期间后勤服务工作；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负责农村公路受灾情况统计，组织灾后调研工作；拟定抢险救灾资金补助方案；及时调度、拨付应急保障资金；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其他工作。
2.3 日常值守工作
县地方道路管理处负责日常状态下所辖农村公路运行监测及有关信息的收集和上传下达；负责农村公路突发事件日常接警值班工作；负责应急状态下值班接警工作；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2.4 日常管理工作
公路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由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兼任。（电话：6966617），农村公路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需要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实施。农村公路管理各级各单位要按照管理权限，建立健全应急组织体系，明确职责和任务，分工负责。
3 运行机制
3.1 预测与预警
3.1.1 预警信息
涉及农村公路突发事件的预警及相关信息包括可能造成公路设施损毁和可能影响公路通行能力信息包括：气象监测、预测、预警信息；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测信息；洪水、堤防决口与库区垮坝信息；强地震（烈度5.0以上）监测信息；交通事故影响信息；环境污染事件影响信息；恶劣天气信息；其他需要公路管理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的紧急事件信息。
3.1.2  预测、预警支持系统
要建立内外结合，面向农村公路行业的气象灾害、地震、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影响的预测、预警支持系统。农村公路系统内部要健全完善路政、养护巡查制度，桥梁“四个一”制度，危桥动态监管报告等制度；要坚持24小时应急值守工作，通过电话、传真、网络、应急移动通讯设备等向上级部门汇报或口头报告，逐步提高预测、预警的科技含量；要联合安监、公安交警、公路、消防、气象、地震、国土资源、环保、卫生防疫等相关应急协作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沟通机制，建立长效预测、预警机制。
3.1.3 预警分级
根据省政府印发《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按照公路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了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的分级标准（下称分级标准，见附件2），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作为全县农村公路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分级处置的依据。
3.1.4 预警启动程序
按照上级预案要求，公路突发事件Ⅰ级、Ⅱ级、Ⅲ级预警时，分别由上级相关部门按程序启动或终止预警。
公路突发事件Ⅳ级级预警时，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如下程序启动预警。
（1）监测到相关预警信息后，2小时内，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启动Ⅳ级公路突发事件预警，如同意启动，则向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报告，局公路应急工作组按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指令开展相关工作；
（2）Ⅳ级预警启动后1小时内，由综合协调组负责向相关局属单位下达指令，并确认接收；
（3）相关监测责任部门继续开展应急监测和预警信息专项报送工作，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形成突发事件动态上报制度，并根据公路应急工作组要求增加预警报告频率。
在预警过程中，如发现事态扩大，超过本级预警条件或处置能力，应按照相应时限上报上一级部门，建议提高预警等级。
3.1.5 预警终止程序
Ⅳ级预警升级或撤销情况下，采取如下预警终止程序：
（1）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预警监测追踪信息，确认预警涉及的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已不满足Ⅳ级预警启动标准，需升级或撤销时，明确提出预警后续处理意见，并第一时间向县政府及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
（2）如事态扩大，预警升级为Ⅲ级、Ⅱ级或Ⅰ级，超过本级预警条件或本级处置能力，公路应急工作组应第一时间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建议提高预警等级。
（3）如预警直接撤销，综合协调组负责在1小时内向相关单位发送预警终止信息；
[bookmark: _Toc229217397]（4）Ⅳ级预警在所对应的应急响应启动后，预警终止时间与应急响应终止时间一致，不再单独启动预警终止程序。
[bookmark: _Toc229217398]4 应急处置
4.1  分级响应
4.1.1 响应级别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 Ⅰ级、Ⅱ级、Ⅲ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实施，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预案要求进行实施。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在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领导下负责Ⅳ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实施。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重大事件（Ⅱ级）、较大事件（Ⅲ级）：对符合本预案3.1.3款的公路交通Ⅰ级、Ⅱ级、Ⅲ级预警条件的公路突发事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预案要求进行实施。
一般事件（Ⅳ级）：符合本预案3.1.3款的地方公路Ⅳ级预警条件的公路突发事件，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公路应急响应，同时报送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4.1.2 先期处置
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有关单位在报告事件的同时，要根据职责和规定的权限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发生或确认即将发生一般及以上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局公路应急工作组主要领导及相关领导要立即赶赴现场，成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事发地交管所要在局公路应急工作组领导的指示下，组织、协调进行先期处置，及时对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影响范围、防护措施、发展趋势等进行评估上报。
4.1.3 其它突发事件
除Ⅳ级预警或应急响应外，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可控性、敏感程度、影响范围等，还负责处置如下突发事件：
（1）根据日常监测，已经发展为一般事件（Ⅳ级）或已引起县政府和公众特别关注的、公路应急工作组认为需要在不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情况下予以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2）根据局属单位请求，需要公路应急工作组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229217399]（3）按照上级部门、单位要求，由公路应急工作组负责协助处置的突发事件。
4.2 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Ⅳ级响应时，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响应：
（1）公路应急工作组提出突发事件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建议，并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如同意启动，则签发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文件，宣布启动应急响应。
（3）Ⅳ级应急响应宣布后，相应工作机构分别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需要指定公路现场指挥（指导）公路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29217404]（4）根据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处理规定要求，向上级报告事件信息，并请示拟采取的行动；建立应急行动机构，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并组织实施，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向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提出请求。
4.3 应急响应终止程序
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时，采取如下终止程序：
（1）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掌握的事件信息，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终止Ⅳ级应急响应状态，如同意终止，签发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文件，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后续处理意见；
（3）如事态扩大，应急响应升级为Ⅲ级、Ⅱ级或Ⅰ级，超过本级处置能力，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及时上报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建议提高响应等级。
5  总结评估
5.1  预案总结评估 
Ⅳ级响应的调查与评估工作由公路应急工作组牵头组织进行，可邀请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人员及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参与。对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并于应急响应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形成调查评估报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5.2  恢复重建
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区域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规定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5.3  新闻发布与宣传
综合协调组负责组织发布交通突发事件新闻通稿、预案启动公告、预警启动与应急响应启动公告、预警终止与应急响应终止公告，传递事态进展的最新信息，解释说明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问题、澄清和回应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错误报道，宣传交通应急管理工作动态。
6 信息报送与处理
信息报告和处理应遵循及时准确、快速高效、分级报告的原则。地方道路管理处要建立和完善应急信息报告制度，公路应急工作组办公室承担信息的接收和报告工作。
6.1 信息报告
6.1.1报告范围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公路突发事件以及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的事件。按照本预案预警级别的划分，及时收集、整理、分析各类监测到的可能引起公路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按照规定的级别和权限及时上报。
6.1.2报告要素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
（2）事件起因、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以及影响范围和事件发展趋势；
（3）采取的措施、处置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4）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对于情况不够清楚、要素不齐全的信息，要及时核实补充内容，并将后续情况及时上报。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新进展、衍生的新情况要及时续报，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
6.1.3 报告方式
通过电话、传真、网络、应急移动通讯等设备向上级部门报告或口头报告。涉密信息的报送遵守相关规定。
6.2 信息发布
地方公路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由公路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负责。
利用现有的装备、器材，做好信息采集、发布工作。利用相关媒体、可变情报板、标志标牌、书面或口头提示等方式对社会公众发布信息。各有关单位应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新媒体、电子显示屏等方式通告相关信息。要积极与移动、联通、电信等电信运营商合作，建立交通运输应急信息平台，提高预警信息发送效率。
6.3信息报送及处理程序
事件发生地交管所或地方道路管理处应立即核实并在1小时内将事件信息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局公路应急工作组和当地政府，最迟不能晚于2小时。信息报出后必须进行电话确认。特殊情况不能在2小时内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告的，应先以电话等形式报告，并说明理由，待条件许可时再补充。
公路应急工作组负责接收、核实和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根据需要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有关成员通报；及时将上级或局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有关单位，并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193440936][bookmark: _Toc229217415]7 应急保障
7.1 应急队伍
[bookmark: _Toc229217418][bookmark: _Toc193440940]地方道路管理处在局指导下负责应急保障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bookmark: _Toc193440941][bookmark: _Toc229217420]7.2 物资保障
[bookmark: _Toc193440943]各单位要做好地方公路抢通物资的储备工作，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台账》，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bookmark: _Toc229217409]地方道路管理处每年应分别申请设列应急保障资金，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中，用于地方公路应急保障所需。并建立有效的应急资金监管使用制度，对公路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
[bookmark: _Toc229217430]8 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29217431]8.1 宣传与培训
[bookmark: _Toc229217432]地方道路管理处应将应急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并作为年度考核指标，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工作。原则上，应急保障相关人员每两年应至少接受一次相关知识的培训，并依据培训记录和考试成绩实施应急人员的动态管理，提高公路应急保障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技能。
8.2 预案演练
地方道路管理处要定期组织各类预案演练。通过演练，总结、完善预案，锻炼、提高应急实战能力，确保预案符合实际，行动有效。
9 附件
（附件1） 公路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2） 高青县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附件3） 公路应急物资储备表
    （附件4） 公路应急队伍联络表


（附件1）
公路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 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卢传宏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7817
	13853392606

	副
组
长
	孙孔彬
	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
	6966617
	13508950565

	
	李  宁
	路政科科长
	6322623
	13853336801

	



成






员

	张宝林
	地方道路管理处副主任
	6966617
	13508953340

	
	张  磊
	地方道路管理处副主任
	6966617
	13589523015

	
	索军锋
	路政科副科长
	6322623
	13053362666

	
	翟恩友
	路政科副科长
	6322623
	13655339332

	
	魏金德
	田镇交管所所长
	6966899
	13969376190

	
	胡  涛
	青城交管所所长
	6716260
	13668839927

	
	翟成峰
	高城交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司志兵
	花沟交管所所长
	6788885
	13853317568

	
	马  峰
	唐坊交管所所长
	6356580
	13705333978

	
	彭  皓
	黑里寨交管所所长
	6765520
	18678201123

	
	刘永华
	地方道路管理处综合科科长
	6966617
	13561679408

	
	高  涛
	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6990688
	13754752146

	
	邵刚珠
	淄博康顺公路养护有限公司经理
	6322167
	13573390963



（附件2）
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1、当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或可能导致国省普通干线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需要48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周边省份；或急需国务院或交通部出面协调有关地方、部门或军队、武警部队共同组织援救；或需要交通部负责组织实施国家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时，拟发出公路Ⅰ级预警。
（1） 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处置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等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发布Ⅰ级预警或响应时；
（2） 大江大河干流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决口，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垮坝，暴雨引起重大山体滑坡，或突降暴雪或长时间浓雾等恶劣天气，可能造成国省道主干线严重毁坏、中断；
（3）大中城市或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5级以上地震， 造成公路、桥梁、隧道中断；
（4）公路建设工程发生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故， 且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 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5）需要发出公路Ⅰ级预警的其他特殊情况。                                                                                                                                                          
2、当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或可能导致国省普通干线交通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在48小时以内、24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省以内；急需省级交通、公路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时，拟发出公路Ⅱ级预警。
（1）大江大河干流水位超过警戒线，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决口， 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垮坝，洪水泛滥致使公路毁坏，或发生暴雪或浓雾等恶劣天气，可能造成市内国省普通干线中断；
（2）公路建设工程发生一次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需要发出公路Ⅱ级预警的其他特殊情况。                                                                                                                                       
3、当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中断，处置、修复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内、12小时以上，通行能力的影响范围在本市内；拟发出公路Ⅲ级预警。
（1）大江大河干流水位超过警戒线，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决口，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垮坝，洪水泛滥致使公路毁坏，或发生暴雪、浓雾、大雪等恶劣天气，可能造成本市范围内国省普通干线中断；
（2）公路建设工程发生一次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需要发出公路Ⅲ级预警的其他特殊情况。
4、当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中断，处置、修复时间预计在12小时以内，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县内；拟发出公路Ⅳ级预警。                 
（1）大江大河干流水位超过警戒线，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决口，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垮坝，洪水泛滥致使公路毁坏，或发生暴雨、浓雾、大雪等恶劣天气，可能造成本区县范围内国省普通干线中断；                                
（2）公路建设工程可能发生一次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需要发出公路Ⅳ级预警的其他特殊情况。














	（附件3）
公路应急物资储备表

	类型
	名称
	储备单位

	公路抢通
物资
	必备物资：铁丝、编织袋、融雪剂、防滑料、吸油材料、铁锨、锥形标、警示诱导标等
采取签订协议方式，确保调用及时：沥青、碎石、砂石、水泥、木桩等
	高青县地方道路管理处
万通公路工程公司
康顺公路养护公司
　

	救援物资
	饮水、防护衣物及装备、铁锨、镐、雨衣、雨鞋、安全帽、医药、照明、帐篷、燃料、安全标志、车辆防护器材、消防器材及常用维修工具、设备等
	

	其他物资
	采取社会租赁和购置相结合的方式，储备一定数量的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除雪车、标志灯车、照明灯车、发电机和水泵等
	

	应急储备物资存放位置
	1、万通公路工程公司料场、仓库；
2、康顺养护公司仓库。
	




（附件4）
公路应急队伍联络表
	序号
	名称
	组别
人数
	姓  名
	应急专长
	职   务
	联系电话

	



1
	


应急
管理
机构
	
管理组
4人
	卢传宏
	应急管理
	公路应急工作组组长
	13853392606

	
	
	
	孙孔彬
	应急管理
	公路应急工作组副组长
	13508950565

	
	
	
	索军锋
	应急管理
	公路应急工作组副组长
	13053362666

	
	
	
	张宝林
	应急管理调度
	公路应急工作组联络员
	13508953340

	
	
	协 调
联络组
3人
	张  磊
	养护应急处置
	公路应急养护组联络员
	13589523015

	
	
	
	翟恩友
	路政应急处置
	公路应急路政组联络员
	13655339332

	
	
	
	谭  群
	应急抢修处置
	公路应急抢险组联络员
	13869301456

	
	
	保障组
3人
	刘永华
	应急保障调度
	公路应急后勤保障组
联络员
	13561679408

	


2
	

道路
通行
保障
	管理组
3人
	杨  兵
	通行保障管理
	公路通行保障抢修队队长
	13853317566

	
	
	
	高  涛
	通行保障管理
	公路通行保障预备队队长
	13754752146

	
	
	
	张延庆
	通行保障调度
	公路通行保障队联络员
	15169272293

	
	
	应  急
抢险队
35人
	邵钢珠
	通行保障抢修
	第一抢通行保障修队队长
	13573390963

	
	
	
	李春水
	通行保障抢修
	第二抢通行保障修队队长
	13964422286

	
	
	
	朱中海
	通行保障抢修
	第三抢通行保障修队队长
	13561650767

	
	
	
	王军涛
	通行保障抢修
	通行抢修预备队副队长
	18463857888

	3
	质量
监督
	质监组
3人
	牛德国
	通行保障工程
质量监督
	质量安全监督组组长
	13589553231





附件4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切实加强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建立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提高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满足应急救援运力需求，结合我县交通运输实际，制定本预案。
1.2 工作原则
（1）统一指挥，分级响应。在县政府和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应急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应急机构的作用。 
（2）属地为主，公众动员。加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充分动员和发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业户的作用，依靠公众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3）整合资源，协同处置。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合理规划，实现人力资源、物资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等的优化配置，协调联动，统一调度，资源共享。
1.3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35838548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预案。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县境内的，由各类突发事件引起的道路运输异常并对道路运输产生严重影响，需由县级交通运输部门组织调配道路运输力量，以保证人员和物资及时运输的应急运力保障行动。
1.5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了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的分级标准。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领导机构
局成立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公路运输管理所（电话：6961060）。由分管局长任组长，公路运输管理所主要负责人、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汽修所所长任副组长，公路运输管理所各副所长、地方道路管理处分管负责人、汽修所分管负责人、各交管所所长为成员，负责指挥全县范围内交通运输突发事件运力保障工作。工作职责如下：
（1）审定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及其相关政策、规划；
（2）贯彻落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以及上级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批示，制定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措施，负责相关情况上报工作。
（3）指导全县道路运输行业应急保障队伍建设，组织、指
导综合应急培训和演练。
（4）按照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决定，启动与终止道路运输应急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统一组织Ⅳ级及以上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5）掌握应急救援动态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应急救援工作
措施。指导监督应急救援工作，协调解决应急救援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
（6）其他道路运输相关重大事项。
2.2现场指挥机构    
发生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后，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根据事件等级和类型成立突发事件运力保障现场指导（指挥）组。职责如下：
（1）负责落实车辆、从业人员等，做好道路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2）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方案；
（3）向上级报告应对应急事件运输保障情况；
（4）核实应急终止条件，向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请示应急终止；
（5）负责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及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2.3应急工作小组
分为5个工作小组。应急工作小组由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指定组建，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启动IV级道路运输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时自动成立，在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统一领导下具体承担相应工作， 
2.3.1 综合协调小组：负责起草、报送重要报告、综合类
文件；根据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的指令，收集、分析、汇总
和上报应急工作情况；保持与各应急工作小组的信息沟通及工
作协调；承办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导（指挥）机构
交办的其他工作。
2.3.2 道路客运运力保障小组：负责道路旅客运输信息的
汇总和上报；调度道路旅客运输和城市公交客运相关情况；组
织协调紧急情况下客运应急运力的调配工作；承办道路运输
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导（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3 道路货运运力保障小组：负责道路货物运输信息的
汇总和上报；组织协调紧急情况下应急货物运输运力的调配工
作；承办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导（指挥）机构交办
的其他工作。
2.3.4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维修保障小组：负责道路运输车
辆技术维修保障等工作；承办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
导（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5 通行保障小组：负责运力保障车辆通行道路畅通；承办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导（指挥）机构交办的其
他工作。
3.运行机制
[bookmark: _Toc358385492]3.1预警
[bookmark: _Toc358385493]3.1.1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358385495]涉及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预警及相关信息包括：气象监测、预测、预警信息；强地震（烈度5.0以上）监测信息；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测信息；洪水、堤防决口与库区垮坝信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环境污染事件影响信息；因市场商品短缺及物价大幅波动引发的紧急物资运输信息；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信息；其他需要交通运输部门提供应急运输保障的紧急事件信息。
3.1.2预警分级
根据突发事件发生时对道路运输的影响，分为四级预警，分别为Ⅰ级预警（特别重大预警）、Ⅱ级预警（重大预警）、Ⅲ级预警（较大预警）、Ⅳ级预警（一般预警），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根据《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需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应急运力保障的，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负责Ⅳ级预警的启动和发布。
[bookmark: _Toc358385496]3.1.3预警启动程序及采取的措施
（1）收到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签发的启动IV级预警文件后，各应急工作小组按照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的指令开展工作；
[bookmark: _Toc358385497]（2）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随时掌握事态进展情况，增加
预警报告频率，实行应急常态日报制度；
（3）相关交管所及道路运输企业应在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筹备工作，做好应急运力的征用准备；
（4）在预警过程中，如发现事态扩大，超过本级预警条件
或处置能力，应及时上报市交通运输局，建议提高预警等级。
3.1.4预警终止程序
IV级预警撤销情况时，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采取如下预警终止程序：
[bookmark: _Toc358385498]（1）根据预警监测追踪信息，确认预警涉及的道路运输突
发事件已不再满足Ⅳ预警启动标准，需升级或撤销时，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同意后，按照终止Ⅳ级预警文件，终止Ⅳ级预警状态；
（2）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明确提出预警后续处理意见，各应急工作小组自行撤销。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报告有关情况；
（3）预警直接撤销，按照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指令，向有关单位发送预警终止文件；
（5）Ⅳ级预警在所对应的应急响应启动后，预警终止时间
与应急响应终止时间一致，不再单独启动预警终止程序。
3.1.5应急资源征用
道路客运运力保障组和道路货运运力保障组应根据预警事件的特征和影响程度与范围，提出道路运输应急保障人员、车辆和征用方案，经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同意后下发征用通知。
征用通知下发后，相关单位应按照通知要求，负责组织和征用相关应急保障资源，征调所需人员、车辆和物资。
[bookmark: _Toc358385499]3.2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358385500]3.2.1信息报告
对于一般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及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段的事件，突发事件所在地有关单位应立即核实，并最迟不超过2小时内上报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应急值班电话：6961060）.上报信息应包括以下要素：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性质、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和已经采取的措施等；
（2）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3）应急处置过程中，及时续报有关情况。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负责接收、核实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根据需要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有关成员通报；及时将上级或局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有关单位，并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358385501]3.2.2先期处置
发生或确认即将发生一般以上突发事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指派有关组织（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动员当地应急力量进行先期处置，及时对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发展趋势等进行评估上报。当突发事件的可控性和影响范围超出属地的应急能力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机构援助。
[bookmark: _Toc358385502]3.2.3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358385503]较大事件（Ⅲ级）由市交通运输局在市政府或省交通运输
厅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一般事件（Ⅳ级）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在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58385505]3.2.4应急响应启动程序及采取的措施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进行处置。局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IV级响应：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视情启动IV级应急响应。IV级应急响应发布后，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有关单位提出请求。
[bookmark: _Toc358385506]3.2.5应急响应终止程序
IV级响应终止时，采取如下终止程序：
根据县政府和现场指挥部的指令，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做出行业内部应急响应终止决定。
[bookmark: _Toc358385507][bookmark: _Toc358385508]3.3善后处置
3.3.1善后处置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配合县政府对参加应急处置的有关单位、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抚恤和表彰奖励。
[bookmark: _Toc358385509]3.3.2征用补偿
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负责IV级道路运输应急保障资源的征用补偿工作，并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道路运输应急保障行动结束后，由被征用单位（人）向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递交应急征用补偿申请书。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接到补偿申请后，按规定发出行政补偿受理通知书，并结合有关征用记录和事后调查评估的情况，对补偿申请予以审核，审核通过后，发出应急征用补偿通知单，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补偿。
[bookmark: _Toc358385510]3.3.3调查与评估
应急状态解除后，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应尽快做出应急事件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突发事件情况、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等。调查评估报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备案。
4.应急保障
4.1应急经费保障
要将每年开展宣传、教育、培训、演练、物资采购、通讯联络保障和征用补偿等纳入财务预算，列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并建立相应的应急资金监管使用制度，确保资金合理有效使用。
4.2道路运输运力保障
4.2.1组建县级道路运输应急保障队伍（客运车辆驾驶员20人、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驾驶员5人、押运员5人、装卸员2人、普通货运车辆20人、车辆技术维修人员9人），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满足应急运输运力需要。
4.2.2建立县级应急运力储备，确保应急运输（20座以上）客车10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5辆；在危运车辆无法满足保障情况时应及时向市局运管处请求支援相关车辆，普通货运车辆20(3辆机动)辆。
4.2.3应急运力管理。建立应急运力储备档案，包括单位、车辆及其吨（座）位数、类型及驾驶员等。针对储备运力的技术状况、单位及人员变动情况适时进行审查，及时调整、补充。
[bookmark: _Toc358385516]4.3物资保障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要做好有关救援物资的储备工作。救援物资主要包括：方便食品、饮水、防护衣物及装备、医药、照明、帐篷、燃料、安全标志、车辆防护器材及常用维修工具、应急救援车辆等。
[bookmark: _Toc358385517]4.4通信保障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应明确应急指挥人员、应急队伍、值班接警的通讯方式和号码，并及时更新，确保24小时通讯联络畅通。
5. 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358385520]5.1预案演练
公路运输管理所要定期组织预案演练，通过演练不断总结、完善，锻炼提高应急实战能力，确保预案符合实际，行动有效。
[bookmark: _Toc358385521]5.2宣传与培训
要加强应急预案的宣贯工作，将应急宣传工作纳入职工教育培训计划，使应急知识培训与预案演练紧密结合，提高道路运输应急保障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技能。
[bookmark: _Toc358385522]5.3应急能力建设评估
公路运输管理所应定期开展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估工作，建立规范化的评估机制，综合整体布局、组织体系、应急队伍数量和规模、分布等因素，制定客观、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估方法。
[bookmark: _Toc358385527]7附件
(附件1)局运力保障应急处置流程图
(附件2)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3) 道路旅客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附件4)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附件5) 道路货物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附件6) 运力保障车辆维修技术人员联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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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处置流程图
先期处置（事发地相关单位）
信息报告
(县局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报县交通运输局
报市运管处
接到局启动应急响应通知通知响应
(经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各工作组进入应急状态
指派工作人员赴现场工作
实行应急事态日报制度

接到局应急响应终止通知

(由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决定)

善后处置
抚恤和补助
征用补偿

奖励

调查与评估
道路运输
突发事件发生


















(附件2)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孙广义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9338
	18553333799

	副组长
	杨建勇
	运管所副所长（主持工作）
	6968081
	15053329707

	
	孙孔彬
	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
	6966617
	13508950505

	
	郭兆军
	汽修所所长
	6985139
	13589553049

	成


员
	宋开庆
	客运办主任
	6952227
	15653335558

	
	张洪让
	运管所副所长
	6961060
	18653356197

	
	孙元强
	运管所副所长
	6961060
	15964492188

	
	张宝林
	地方道路管理处副主任
	6966617
	13508953340

	
	魏金德
	田镇交管所所长
	6966899
	13969376190

	
	翟成峰
	高城交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胡  涛
	青城交管所所长
	6716260
	13668839927

	
	司志兵
	花沟交管所所长
	6788885
	13853317568

	
	马  峰
	唐坊交管所所长
	6356580
	13705333978

	
	彭  皓
	黑里寨交管所所长
	6765520
	18678201123

	杨建勇同志兼任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张洪让任综合协调小组组长；宋开庆任客运运力保障小组组长；孙元强任道路货运运力保障小组组长；郭兆军任车辆技术维修保障小组组长；张宝林任通行保障小组组长。



(附件3)
道路旅客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保障单位及联系人
	序号
	车牌牌号
	车型
	乘坐数（座）
	驾驶员姓名
	联系方式

	高青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10辆) 
负责人：陈瑞刚
6952229
13953397016                  
	1
	鲁CC9003
	客车
	51
	张立娟
	15898769895

	
	2
	鲁CC9005
	客车
	51
	王伟
	18866632153

	
	3
	鲁CC9006
	客车
	51
	史玉峰
	13864450151

	
	4
	鲁CC9016
	客车
	51
	李洪青
	13561615486

	
	5
	鲁CC9026
	客车
	51
	殷在营
	18560259168

	
	6
	鲁CC9035
	客车
	51
	张瑞远
	13589523281

	
	7
	鲁CC9038
	客车
	51
	孟军
	15866329508

	
	8
	鲁CC9050
	客车
	51
	张以银
	18678162868

	
	9
	鲁CC9051
	客车
	51
	王岩国
	13869378303

	
	10
	鲁CC9052
	客车
	51
	蔡永
	15269301337

	
	11
	鲁CC9053
	客车
	51
	孙傅圣
	18364395316

	
	12
	鲁CC9058
	客车
	51
	宗业峰
	13793339949

	
	13
	鲁CC9059
	客车
	51
	邵国青
	15206677387

	
	14
	鲁CC9061
	客车
	51
	王文正
	13583347429

	
	15
	鲁CC9062
	客车
	51
	吴继友
	13964309359

	
	16
	鲁CC9063
	客车
	51
	杨雪芹
	15269347528

	
	17
	鲁CC9071
	客车
	51
	孙建明
	13455310432

	
	18
	鲁CC9076
	客车
	51
	赵娜
	13969360489

	
	19
	鲁CC7206
	客车
	51
	王新利
	13964372506

	
	20
	鲁CC7239
	客车
	51
	杜磊
	15206676809






(附件4)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类别
	保障单位及联系人
	序号
	车号
	车型
	从业人员
	姓名
	联系方式

	二
	淄博北威运输有限公司
（宫辉  19906385808）
	1
	鲁CB3283
	北奔（二类：液态二氧化碳）
	驾驶员
	崔永杰
	13964300952

	
	
	
	
	
	押运员
	于先锋
	13655339196

	三
	东盛运输有限公司
（张承光13806433699）
	2
	鲁C/F5965
	陕汽（三类：原油）
	驾驶员
	许海朋
	18678226178

	
	
	
	
	
	押运员
	许丙海
	13409073203

	三
	高青县运输公司
（耿国庆13964369092）

	3
	鲁C/F5301
	楚胜（三类：汽油）
	驾驶员
	孙新文
	13864449567

	
	
	
	
	
	押运员
	申元范
	13953389617

	
	
	4
	鲁C/F7860
	重型半挂牵引车
（介质：氟化氢）
	驾驶员
	范宗君
	18615334301

	
	
	
	
	
	押运员
	陈秀芳
	15053377263

	三
	山东安骋物流有限公司
（张丛丛  13665339766）
	5
	鲁CF7392
	重型半挂牵引车
（三类：沥青）
	驾驶员
	范国亮
	15094878699

	
	
	
	
	
	押运员
	王民海
	18615123000

	三
	山东皓润物流有限公司
（李松0533-6250075）
	6
	鲁CB7588
	中集（三类：汽油）
	驾驶员
	刘涛生
	18053316536

	
	
	
	
	
	押运员
	王干
	18053367276

	备注
	装卸管理人员
	胡庆安
	13616439665

	
	
	魏  晓
	13605336747



(附件5)
普通货运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保障单位及联系人
	序号
	车牌牌号
	车型
	吨位
	驾驶员姓名
	联系方式

	易达鑫源运输公司
（10辆）
孙勇15269678666
	1
	鲁CE6663
	重型仓栅式货车
	18.03
	李允宁
	18753352102

	
	2
	鲁C73555
	重型普通货车
	9.99
	于勇
	18678229148

	
	3
	鲁C73113
	重型半挂牵引车
	34
	王宏
	13405338569

	
	4
	鲁CD7578
	重型仓栅式货车
	9.99
	张文岗
	18364392333

	
	5
	鲁C72367
	重型半挂牵引车
	31.75
	姚立建
	18653380833

	
	6
	鲁CD6273
	重型半挂牵引车
	33
	张吉峰
	13953367258

	
	7
	鲁C75268
	重型普通货车
	9
	陈铁
	13869307873

	
	8
	鲁C76067
	重型仓栅式货车
	9.17
	杨明景
	18653337367

	
	9
	鲁C73966
	重型半挂牵引车
	34
	王连国
	13969319116

	
	10
	鲁C73978
	重型半挂牵引车
	33.5
	徐学友
	15949738333

	淄博安信运输有限公司（10台）
贾金亮13105338667

	1
	鲁CD8029
	重型仓栅式货车
	9.99
	马华
	13853311932

	
	2
	鲁C15012
	重型半挂牵引车
	30
	刘新利
	13475569234

	
	3
	鲁C76390
	重型半挂牵引车
	33.6
	彭雪峰
	15288948666

	
	4
	鲁C76882
	重型半挂牵引车
	33.6
	邱钰博
	15615287577

	
	5
	鲁C76810
	重型半挂牵引车
	33.5
	崔玉明
	13589483737

	
	6
	鲁CL3810
	重型半挂牵引车
	34.4
	刘凯
	13969300916

	
	7
	鲁C76981
	重型半挂牵引车
	33.6
	孟凡杰
	15762834393

	
	8
	鲁CL5186
	重型仓栅式货车
	15.8
	吕学龙
	13864308182

	
	9
	鲁C73132
	重型半挂牵引车
	31.3
	谭金江
	13583320877

	
	10
	鲁C76126
	重型半挂牵引车
	34
	张朝刚
	13668638140

	途顺运输有限公司
（20台）
（王瑛13853300599）
	1
	鲁C73373
	普通货运车辆
	31.8
	徐龙
	15244171666

	
	2
	鲁C75219
	普通货运车辆
	33.5
	韩新纪
	13964369638

	
	3
	鲁C75283
	普通货运车辆
	34.5
	李成铎
	13678839546

	
	4
	鲁C73059
	普通货运车辆
	32.7
	李华
	15264358858

	
	5
	鲁C73251
	普通货运车辆
	33.6
	李海军
	13864394451

	
	6
	鲁CD5372
	普通货运车辆
	32.5
	孙锁周
	18560315065

	
	7
	鲁C5322
	普通货运车辆
	34
	景连震
	13589560201

	
	8
	鲁C75518
	普通货运车辆
	34
	纪卫东
	13290113555

	
	9
	鲁C75575
	普通货运车辆
	34.5
	胡云杰
	15269387160

	
	10
	鲁C75516
	普通货运车辆
	34.5
	宋立军
	13583339997

	
	11
	鲁C75585
	普通货运车辆
	33
	夏敏
	18364334666

	
	12
	鲁C75525
	普通货运车辆
	33.5
	刘长海
	15695436222

	
	13
	鲁C75607
	普通货运车辆
	33.8
	孙超
	13371567661

	
	14
	鲁CA7708
	普通货运车辆
	33
	韩立方
	13869355051

	
	15
	鲁C75560
	普通货运车辆
	33
	樊心雷
	13589553825

	
	16
	鲁C75153
	普通货运车辆
	30
	高任中
	15165848333

	
	17
	鲁C75325
	普通货运车辆
	34
	郑涛
	18764340555

	
	18
	鲁C75722
	普通货运车辆
	34
	王雷
	18764360333

	
	19
	鲁C75779
	普通货运车辆
	31
	张明
	15865479879

	
	20
	鲁CA8802
	普通货运车辆
	32.5
	郑刚
	13953362305

	




淄博越辉物流有限公司（10台）
（王传辉13953397017）

	1
	鲁CL7926鲁C1T06挂
	普通货运车辆
	31.5
	孔治强
	13053381571

	
	2
	鲁CL3098鲁C0Y56挂
	普通货运车辆
	33.6
	孔祥增
	17860928333

	
	3
	鲁CL0820鲁C7T17挂
	普通货运车辆
	33.6
	王永彬
	13371599650

	
	4
	鲁CL9989鲁C0Y97挂
	普通货运车辆
	33.6
	张涛
	13953389662

	
	5
	鲁CL8966鲁C90G8挂
	普通货运车辆
	33
	刘强
	13969324766

	
	6
	鲁CC5788鲁CS377挂
	普通货运车辆
	33
	马海涛
	13969319919

	
	7
	鲁CL8617鲁C2N13挂
	普通货运车辆
	34
	荆军
	18560263959

	
	8
	鲁CL0186鲁C06D7挂
	普通货运车辆
	33.7
	孙卫东
	18678101897

	
	9
	鲁CL6807鲁C06C7挂
	普通货运车辆
	33.7
	史卫刚
	15069303818

	
	10
	鲁CC7922鲁C8T89挂
	普通货运车辆
	33.6
	史纪良
	18560720466






 (附件6)
运力保障车辆维修技术人员名单
	经营范围
	企业名称
	负责人
	移动电话
	地址
	办公电话
	修理工

	危险品车辆维修企业
	高青县轿车修理厂
	郑新华
	13869330287
	高青县中心北路18号
	6961685
	杜营亭

	
	
	
	
	
	
	蔡卫普

	
	
	
	
	
	
	董廷光

	客运车辆维修企业
	高青县华联汽修厂
	李海峰
	18678220567
	高青县中心路南首
	6970000
	张笑通

	
	
	
	
	
	
	吕晨忠

	
	
	
	
	
	
	杜佳佳

	普货车辆维修企业
	高青县金立维修中心
	王东方
	13853350578
	高青县西一路南首
	6965830
	管军

	
	
	
	
	
	
	王新亮

	
	
	
	
	
	
	孟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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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切实加强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有效应对我县辖区内河水域水上交通突发事件，迅速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保证县辖水路交通正常运行，结合我县交通运输实际，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4）《山东省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淄博市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高青县辖区内湖泊、水库等通航水域涉及人身安全、船舶水域污染、重要财产等方面的突发事件所采取的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行动。
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加强日常的监测、预报和管理等工作，主动防范，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的消除或减轻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危害。
（2）统一指挥、分级响应。在县政府和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等级，实施分类、分级响应。
（3）属地为主，公众动员。加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充分动员和发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业户的作用，依靠公众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4）资源整合，协同处置。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合理规划，实现人力资源、物资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等的优化配置，协调联动，统一调度，资源共享。
1.5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根据《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水上交通突发事件等级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予以表示。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应急领导机构及职责    
局成立水上交通运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县港航管理局（电话：6953598）。由分管港航工作的局领导任组长，港航管理局负责人任副组长，港航管理局其他负责人、黄河浮桥管理处主要负责人、相关交管所所长为成员，负责指挥全县范围内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工作职责如下：
（1）审定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其相关政策、规划；
（2）贯彻落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以及上级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批示，制定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措施，负责相关情况上报工作。
（3）指导全县水上运输行业应急保障队伍建设，组织、指导综合应急培训演练。
（4）按照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决定，启动与终止水上交通应急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统一组织Ⅳ级水上交通突发事件的有关应急救援保障工作。
（5）掌握应急救援动态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应急救援工作措施。指导监督应急救援工作，协调解决应急救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6）其他相关重大事项；
2.2应急指挥机构
发生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后，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视情派出应急处置现场指导（指挥）组，职责如下：
（1）负责落实预警预防和处置水上交通突发事件以及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2）收集搜集、分析、核实、处理突发事件现场信息和情况，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方案；
（3）向上级报告应对应急突发事件运输保障情况；
（4）核实应急终止条件，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请示应急终止；
（5）负责局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及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2.3应急工作组
分为 3 个应急工作小组，由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负责组建。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启动Ⅳ级水上交通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时自动成立，在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领导下具体承担相应工作。
2.3.1 综合协调小组：负责起草、报送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根据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的指令，收集、分析、汇总和上报应急工作情况；保持与各应急工作小组的信息沟通及工作协调；承办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2 现场工作小组：由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根据事件的等级和类型指定成立并派往事发地。在当地政府、街道办、开发区管委会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及时向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报告现场有关情况；承办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3 应急评估小组：负责编写应急处置工作大事记；对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向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提交总结评估报告；承办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  预测和预警
3.1预测预警的主要内容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负责交通运输突发事件信息监测工作。对县辖内河水域水上交通突发事件本着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做好信息搜集、整理及风险分析工作，对高风险区、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形、造成危害的类型和规模、所需的应急力量等采取预警预防行动。
3.2预测预警支持系统
港航管理局负责组织水上交通预警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维护、更新与共享工作，对事件发展态势及其影响进行综合分析预测，提供科学的预警预防与应急反应对策措施建议，发布水上交通突发事件预警预防和重要物资紧急运输指导信息。
3.3预测预警的信息渠道
除水利、气象、地震、国土资源、卫生、公安、安监等相关部门提供的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诱发风险因素的信息外，黄河浮桥管理处和相关交管所负责提供事件所在地浮桥、码头、水上水下活动、农用船舶出航安全和社会安全信息等可能引发浮桥、码头、船舶航行、水上浮动设施突发事件的风险源信息。
3.4预警级别
水上交通突发事件预警级别
依据突发事件分级，水路交通突发事件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预警（Ⅰ级预警）、重大预警（Ⅱ级预警）、较大预警（Ⅲ级预警）、一般预警（Ⅳ级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局负责Ⅳ级预警的启动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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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警
级别
	级别
描述
	颜色
标示
	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情形

	Ⅰ级

	特别
重大
	红色

	●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 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

	Ⅱ级

	重大

	橙色

	●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

	Ⅲ级

	较大

	黄色

	●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

	Ⅳ级
	一般
	蓝色
	●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5预警启动程序及采取的措施
（1）收到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签发的启动Ⅳ级预警文件后，各应急工作组按照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的指令开展工作；
（2）水上应急工作组随时掌握事态进展情况，增加预警报告频率，实行应急常态日报制度；
（3）港航、海事机构、浮桥管理处及水运企业在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筹备工作，做好应急运力的征用准备；
（5）在预警过程中，如发现事态扩大，超过本级预警条件或本级处置能力，应及时上报上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议提高预警等级。
3.6预警终止程序
Ⅳ级预警撤销情况下，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采取如下预警终止程序：
（1）应急指挥部根据预警监测追踪信息，确认预警涉及的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已不再满足Ⅳ预警启动标准，需升级、降级转化或撤销时，报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同意后，终止Ⅳ级预警状态；
（2）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明确提出预警后续处理意见，各应急工作小组自行撤销，并向预警启动文件中所列单位发送预警终止文件。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报告有关情况； 
（3）Ⅳ级预警在所对应的应急响应启动后，预警终止时间与应急响应终止时间一致，不再单独启动预警终止程序。
3.7应急处置
3.7.1信息报告
对于一般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及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段的事件，突发事件所在地有关单位应立即核实，并在 2 小时内报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应急值班电话：6953598）和当地镇政府、街道办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上报信息应包括以下要素：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以及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已经采取的措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
（2）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3）应急处置过程中，及时续报有关情况。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负责接收、核实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根据需要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有关成员通报；及时将上级或局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有关单位，并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3.7.2先期处置
（1）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有关单位要立即启动相关应急响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报告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
（2）发生或确认即将发生突发事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指派有关组织（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在事发地政府、街道办、开发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动员当地应急力量进行先期处置，及时对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发展趋势等进行评估上报。当突发事件的可控性和影响范围超出属地的应急能力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机构援助。
3.7.3分级响应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按照交通运输部和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进行处置。
一般事件（Ⅳ级）由局或港航管理局在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3.7.4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Ⅳ级响应时，按下列程序启动响应：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视情启动Ⅳ级应急响应。Ⅳ级应急响应发布后，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请求。
3.7.5应急响应终止
根据县政府和现场指挥部的指令，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作出行业内部应急响应终止决定。
3.8善后处置
3.8.1善后处置
港航管理局配合县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对参加应急处置的有关单位、人员给予补助、抚恤和表彰奖励。
3.8.2征用补偿
港航管理局负责Ⅳ级水上交通事故水路运输应急保障资源的征用补偿工作，并上报市交通运输局。
水路运输应急保障行动结束后，由被征用单位（人）递交应急征用补偿申请书。接到补偿申请后，按规定发出行政补偿受理通知书，并结合有关征用记录和事后调查评估的情况，对补偿申请予以审核，审核通过后，发出应急征用补偿通知单，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补偿。具体由港航管理局组织落实。
3.8.3调查与评估
应急状态解除后，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应尽快做出应急事件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突发事件情况、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等。调查评估报告报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4.应急保障
4.1组织保障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要建立健全高效、科学的应急组织、领导体系和应急反应体系，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4.2信息保障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要建立、健全并落实突发事件信息收集、传递、处理、报送各个环节的工作制度，完善各单位已有的信息传输渠道，保持信息报送设施性能完好，并配备必要的应急备用设施和技术力量，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的安全畅通。
4.3应急经费保障
港航管理局要将每年开展水上安全应急宣传、教育、培训、演练、物资采购、通讯联络保障和征用补偿等进行财务预算，并提报列入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并建立相应的应急资金监管使用制度，确保资金合理有效使用。
4.4人员保障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组成人员，应24小时保持畅通的通信联络，遇有职务调整、通信方式变动或其他特殊情况不在工作岗位的，要及时向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办公室通报情况，并安排本单位有关人员及时参加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行动。
4.5物资保障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做好有关救援物资的储备工作。根据各自职责范围和应急处置需要建立内河水上交通事故救援物资储备制度和紧急情况下应急物资采购、调拔和运输，储备足够的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储备物资放在交通便利、贮运安全的区域，并确定应急指挥车辆，保持良好状态。
5. 监督管理
5.1宣传与培训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本应急预案的宣贯工作，使应急知识培训与预案演练紧密结合，提高水路交通应急保障水平。
5.2预案演练
港航管理局要定期组织各类应急演练，加强针对船舶发生碰撞、搁浅、火灾、遇到突发恶劣天气等情况以及黄河浮桥在防汛、防凌、浮桥断裂和承压舟冲离等方面的应急演练。通过演练不断总结、完善，提高应急实战能力，确保预案符合实际，行动有效。
6．附件
（附件1）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流程图
（附件2）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小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3） 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船舶和人员联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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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组  长
	卢传宏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7817
	13853392606

	成


员
	齐希贡
	港航局办公室主任
	6953598
	13589528399

	
	刘维智
	港航局港航管理科科长
	6953598
	13853376139

	
	魏金德
	田镇交管所所长
	6966899
	13969376190

	
	翟成峰
	高城交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胡  涛
	青城交管所所长
	6716260
	13668839927

	
	司志兵
	花沟交管所所长
	6788885
	13853317568

	
	马  峰
	唐坊交管所所长
	6356580
	13705333978

	
	彭  皓
	黑里寨交管所所长
	6765520
	186782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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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船舶和人员联络表
	单位及负责人
	序号
	船名
	功率
	载客定额
	船员姓名
	联系方式
	备注

	高青县高惠翟家寺黄河浮桥营运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爱国
联系方式：13583390978
	1
	鲁高惠拖666
	500
	
	崔秀金
	15066943341
	

	
	
	
	
	
	胡香田
	13626494296
	

	
	
	
	
	
	王  兴
	13589714822
	

	山东省清河镇黄河浮桥营运公司
负责人：孟艳辉
联系方式：18005332999
	2
	鲁惠高拖001
	750
	
	薛守让
	13181049330
	

	
	
	
	
	
	薛乃友
	15020587998
	

	
	
	
	
	
	张和民
	13225435133
	

	淄博市萌山水库管理处
（鲁中机动抢险队）
联系人：管仁余
联系方式：13953322117
	3
	橡皮艇（1艘）
	
	8人
	吴永生
	15615537629
	潜
水
员

	
	
	
	
	
	王庆国
	13869322179
	

	
	
	
	
	
	张国生
	13964439105
	

	
	
	
	
	
	苗  阳
	13409077750
	







附件5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反应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交通运输安全保障。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上级的相关预案。
1.3 分级分类
本预案所称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是指在我县境内农村公路建设工程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需要交通部门直接或协助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依据突发事件分级，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预警（Ⅰ级预警）、重大预警（Ⅱ级预警）、较大预警（Ⅲ级预警）、一般预警（Ⅳ级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
Ⅰ级（红色）特别重大。建设工程发生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Ⅱ级（橙色）重大。建设工程发生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Ⅲ级（黄色）较大。建设工程发生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Ⅳ级（蓝色）一般。建设工程发生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划内交通建设工程领域一般以上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1.5工作原则
（1）构建政府统一领导，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多部门参加、全社会参与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工作格局。
（2）根据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在属地为主的前提下，实施分类、分级响应。
（3）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减少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局在县地方道路管理处设置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作为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日常工作机构，由分管局领导任组长，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任副组长，由局总工办负责人，地方道路管理处各副主任、各交管所所长、地方道路管理处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
具体职责如下：
（1）组织编制、修订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负责协调全县农村公路在建工程建设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指导全县交通建设工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4）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县受监交通建设工程项目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实施。
（5）承办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 预测和预警	
要针对可能发生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风险评估与分级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1预测预警的主要内容
突发事件预警预防信息包括：诱发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因素、突发事件的影响、预警预防与应急对策等。
3.2预测预警的信息渠道
（1）上级和相关部门发布的可能引起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预警信息。
（2）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及所属行业管理机构提供的可能引起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
（3）其他有关单位及公众发布或提供有关的可能引起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
3.3信息报送与处理
(1)预警信息核实与确认。地方道路管理处、各交管所、建设责任单位要及时、准确地向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报告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有关情况。
(2)积极做好相应准备。预警区域内的相关责任单位应当根据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好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和应急机制的准备。预警发布后，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相关单位、人员必须保证通讯畅通。
4 应急响应
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建立完善应急处置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应急处置应对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4.1信息报告与处置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接收、流转和报送应遵循及时快速、准确高效、分级报告的原则。
(1)报告的责任主体。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所在地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和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办公室报告。地方道路管理处是受理报告和向上级报告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
(2)报告的时限和程序。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相关从业单位应当立即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救援电话，同时立即上报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应立即核实并在1小时内将事件信息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最迟不能晚于2小时。信息报出后必须进行电话确认。
特殊情况不能在2小时内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告的，应先以电话等形式报告，并说明理由，待条件允许时再补充。
(3)报告的主要内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信息来源；事件起因、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以及影响范围和事件发展趋势；已采取的措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对于情况不够清楚、要素不齐全的信息，要及时核实补充内容，并将后续情况及时上报。对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处置的新进展、衍生的新情况要及时续报，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
4.2先期处置
事发单位和地方道路管理处在获悉事故信息后，立即启动相关应急响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4.3分级响应
较大事件（Ⅲ级）由市交通运输局在市政府或省交通运输厅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一般事件（Ⅳ级）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在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4.4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进行处置。局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Ⅳ级级响应：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视情启动Ⅳ级应急响应。Ⅳ级应急响应宣布后，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按照职责分工, 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并根据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请求。
4.5应急响应终止
根据政府和现场指挥部的指令，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做出行业内部Ⅳ级应急响应终止。
5 恢复与重建
事发单位和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配合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进行善后处置、调查评估和恢复重建。
6 应急保障
6.1专家组
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要保持与市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专家的联系,为行业领域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建议和技术咨询,必要时邀请参加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1）参与拟定、修订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有关规章制度；
（2）负责对应急准备以及应急行动方案提供专业咨询和建议；
（3）负责对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咨询意见；
（4）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委托的其他事项。
6.2应急队伍
地方道路管理处要按照“平急结合、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建立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队伍。
6.3专业应急队伍的组建
交通应急抢险队伍：地方道路管理处负责应急抢险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应根据属地的实际情况和突发事件特点，制订相应的社会动员方案，明确动员的范围、组织程序、决策程序。在交通运输自有应急力量不能满足应急处置需求时，向县政府提出请求，请求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6.4物资保障
地方道路管理处应根据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牵头建立本级车辆、工程机械等应急物资数据库。督导公路工程及养护企业，采取商业储备、生产能力储备以及与有关企业签订合同等方式,保证处置与救援所需物资需要。
6.5资金保障
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保障所需的各项经费，应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报请县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解决，并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应建立有效的监管和评估体系，对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7 监督管理
地方道路管理处要结合所辖区域和单位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培训和预案演练，重点强化汛期和冬季施工应急演练。
8附件
（附件1）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2）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设备汇总表
（附件3）交通建设工程机械设备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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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交通运输局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卢传宏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7817
	13853392606

	副组长
	孙孔彬
	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
	6966617
	13508950565

	成


员
	张宝林
	地方道路管理处副主任
	6966617
	13508953340

	
	张  磊
	地方道路管理处副主任
	6966617
	13589523015

	
	魏金德
	田镇交管所所长
	6966899
	13969376190

	
	胡  涛
	青城交管所所长
	6716260
	13668839927

	
	司志兵
	花沟交管所所长
	6788885
	13853317568

	
	翟成峰
	高城交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马  峰
	唐坊交管所所长
	6356580
	13705333978

	
	彭  皓
	黑里寨交管所所长
	6765520
	18678201123

	
	刘永华
	地方道路管理处综合科科长
	6966617
	13561679408

	
	高  涛
	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6990688
	13754752146

	
	邵刚珠
	淄博康顺公路养护有限公司经理
	6322167
	13573390963












（附件2）

	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设备汇总表

	单位 
	高青县

	县级农村公路机构名称
	高青县地方道路管理处

	地管处主任
	孙孔彬
	联系电话
	13508950565

	设备调用联系人
	张宝林
	联系电话
	13508953340

	工程机械明细
	机械名称
	型号
	数量

	
	装载机
	2.2方
	1

	
	压路机
	徐工21T-10T
	2

	
	摊铺机
	LT0600
	2

	
	洒水车
	5方
	2

	
	东方红拖拉机
	904型
	1

	
	平地机
	三一
	1

	
	拖盘
	改装
	1

	
	皮卡车
	1.5吨
	2

	
	养护工程车
	江铃货车
	1

	
	养护巡查车
	轿车
	2

	
	压路机
	3吨
	1

	
	压路机
	1吨
	1

	
	发电机组
	15千瓦
	3

	
	电 镐
	HM1306
	6

	
	电动冲击夯
	HCD9OB
	4


注：1、本表所指的机械设备为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紧急抽调的设备。
2、本表数据每年更新一次。
（附件3）
	交通建设工程机械设备明细表（一）

	工程名称
	高青县境内地方道路建设工程

	施工单位
	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高  涛
	联系电话
	13754752146

	项目总工
	
	联系电话
	

	设备调用联系人
	朱中海
	联系电话
	13561650767

	工程机械明细
	机械名称
	型号
	数量

	
	装载机
	2.2方
	1

	
	压路机
	徐工21T-10T
	2

	
	摊铺机
	LT0600
	2

	
	洒水车
	5方
	2

	
	灰土拌合机
	　WB2K
	1

	
	东方红拖拉机
	904型　
	1

	
	　平地机
	　三一
	1

	
	冷再生机
	　徐工
	1

	
	　拖盘
	　改装
	1

	
	　皮卡车
	　1.5吨
	2

	
	　
	　
	　

	
	　
	　
	　

	
	　
	　
	　

	
	　
	　
	　

	
	　
	　
	　

	
交通建设工程机械设备明细表（二）

	工程名称
	高青县境内地方道路养护工程

	施工单位
	淄博瑞通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邵钢珠
	联系电话
	13573390963

	项目总工
	
	联系电话
	

	设备调用联系人
	谭  群
	联系电话
	13869301456

	工程机械明细
	机械名称
	型号
	数量

	
	养护工程车
	江铃货车
	1

	
	养护巡查车
	　轿车
	2

	
	压路机
	3吨
	1

	
	压路机
	1吨
	1

	
	发电机组
	15千瓦
	3

	
	电 镐
	　HM1306
	6

	
	　电动冲击夯
	　HCD9OB
	4

	
	　
	　
	　

	
	　
	　
	　

	
	　
	　
	　

	
	　
	　
	　

	
	　
	　
	　

	
	　
	　
	　

	
	　
	　
	　

	
	　
	　
	　





附件7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消防安全应急预案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明确局属各单位对消防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工作职责和程序，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交通运输领域的消防安全事故及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高青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交通运输系统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落实责任的原则；以人为本，快速反应，科学扑救，确保安全的原则；防消结合，以防为主，强化基础，常备不懈的原则。
1.5事故分级
根据公安部《关于调整火灾等级标准的通知》（公消﹝2007﹞234号），按照消防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火灾等级标准分为四级: 特别重大火灾（Ⅰ级）、重大火灾（Ⅱ级）、较大火灾（Ⅲ级）和一般火灾（Ⅳ级）四个等级。（见附件2）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2.1领导机构
局成立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局分管领导担任，成员由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各科室站所主要负责人组成（联络表见附件1）。
主要职责：对全县交通运输行业领域内的消防安全应急处置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统一协调；指导编制、修订、发布全系统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应急预案的演练；决定和部署全系统消防安全应急工作重大事项；发生Ⅳ级以上消防安全事故或对全县社会影响大的消防安全事故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协调有关工作。
消防安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局安全科，负责综合协调和日常工作，安全科科长任办公室主任（电话：6968889）。
主要职责：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综合协调和服务监督职责，发挥运转枢纽作用；组织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及备案工作，指导局属行管机构的消防安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及时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负责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市局有关单位的联络与协调工作。
2.2局属行业管理机构及有关单位职责
港航管理局：履行全县水路运输领域的消防安全监督职责；加强本单位、本行业的消防安全检查督导工作，尤其要加强对浮桥和农业生产用船、游船的消防安全督导，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根据本行业特点，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水路运输相关岗位培训及考核工作；针对所辖领域内的火灾特点参与制定交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相关人员、装备等保障；督促相关企业充分利用LED显示屏、横幅等设施刊播消防公益广告，开展消防宣传工作；明确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相关工作档案备查。
    地方道路管理处：履行全县农村公路和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受监工程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加强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受监工程施工现场、拌合站、试验室、仓库等重点场所（部位）的消防安全检查督导，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针对所辖领域内的火灾特点参与制定交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相关人员、装备等保障；充分利用单位内部条件，开展消防宣传工作；明确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相关工作档案备查。
公路运输管理所：履行全县道路运输领域的消防安全监督职责；加强本单位及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检查督导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客货运站（场）、营运企业、营运车辆的消防安全督导，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加强道路客货运输、站（场）服务经营、出租汽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行业领域消防安全监督，根据行业特点，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并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营运汽车驾驶员等相关岗位培训及考核内容；针对所辖领域内的火灾特点参与制定交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相关人员、装备等保障；督促汽车客运站、公交、出租车等运营单位充分利用LED显示屏、公交车载视频、车体广告等设施刊播消防公益广告，开展消防宣传工作；明确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相关工作档案备查。
汽修所：履行全县机动车维修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监督职责；加强本单位及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检查督导工作，督促机动车维修经营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根据行业特点，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并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机动车维修等相关岗位培训及考核内容；针对所辖领域内的火灾特点参与制定交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相关人员、装备等保障；明确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相关工作档案备查。
各交管所：履行所辖区域交通运输行业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加强本单位、所辖区交通运输企业的消防安全检查督导，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充分利用内部条件，开展消防宣传工作；明确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相关工作档案备查。
局办公室：负责所辖办公楼、职工宿舍楼的消防安全管理；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工作；督促物业公司排查整改火灾隐患。
2.3 现场处置机构
按照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发生火灾事故后，消防安全领导小组根据火灾事故严重程度、涉及范围和灭火行动的需要，派出工作指导组，参与现场应急灭火行动。
主要职责：了解掌握事故基本情况和初步原因；根据前期处置情况对救援方案提出建议；按照现场指挥部的要求，协调调动应急资源，配合做好事故应对处置工作；指导当地做好舆论引导和善后处置工作；及时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2.4企业应急组织机构
各交通运输企业、场站等要建立完善消防安全应急管理制度、应急组织机构。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消防安全突发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及人员疏散方案；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做好应急处置所必需的重要运力、物资等资源的储备工作；组织开展本企业消防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监测预防 
3.1 火点监测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定期对重点消防安全部位及消防器材、设施进行检查。最先发现火情的人员，应当立即报警（报警电话：119）。严禁谎报火警。
3.2 火灾预防 
各单位应当严格履行《消防法》赋予的消防安全职责及其他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积极预防火灾事故发生。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本单位建设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全县交通运输系统火灾防控能力。
3.3 隐患消除 
各行业管理机构应联合公安消防机构加强对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定期监督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消除隐患。
各单位要自觉接受消防监督检查，并认真落实整改意见，及时消除隐患。
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发生消防安全事故或险情后，事发单位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报警，并视情况及时拨打110、120、122等电话请求援助，并报告当地交管所和行业监管机构。事发地交管所和行业监管机构得知消防安全事故信息后，要立即上报当地镇政府、街道办、开发区管委会和局消防安全领导办公室（电话：6968889，18053300817），提出应急处置的工作建议，并做好信息续报工作。消防安全领导小组按规定程序上报县政府应急办和市局消防安全领导小组。
4.2先期处置
发生消防安全事故或险情后，事发单位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控制着火点、危险源，尽可能控制火灾蔓延、扩大，封锁危险场所，立即组织现场人员及时、有序撤离到安全地点，抢救受伤和受困人员。杜绝盲目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4.3 分级响应机制
（1）应对一般火灾事故，启动县局消防应急预案。
（2）应对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及时上报市局和县政府，由市局和县政府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局消防应急预案同时启动。
4.4应急救援人员安全防护 
参加现场应急救援的人员要严格执行现场指挥部的指令，必须按规定着装并配戴明显标识，加强个人安全防护，严格执行应急处置人员进出事故现场的管理规定。
4.5  应急结束
当消防安全事故现场有效控制，遇险人员获救，导致次生、衍生事故的隐患根本消除，根据现场指挥部的指令，消防安全领导小组提出应急响应结束建议，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宣布行业内部响应结束。
5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
事故发生的企业、单位对在火灾中造成的伤亡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或按规定给予抚恤，对造成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妥善安置。
5.2调查处理
消防安全领导小组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规定报批后组织实施。
6 宣传、培训与演练
6.1 宣传
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有计划地组织火灾预防、自救、互救等常识宣传工作，提高行业领域从业人员的防火意识和防护自救能力。
6.2 培训 
各单位应对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职工进行上岗前消防安全培训，教育员工熟悉岗位火灾危险性和火灾防范措施；对在岗职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培训，确保员工懂基本消防常识，掌握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和逃生自救技能，会查找身边火灾隐患、扑救初起火灾和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加强消防安全应急预案的培训，不断修定完善消防安全预案。加强火灾事故应急队伍培养，提高队伍综合素质和灭火能力。
6.3 演练 
各单位每年应适时组织火灾事故救援演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年内至少组织两次消防演练，其中，11月份必须组织一次综合性消防演练。办公室要督促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工作范围内，年内至少组织一次本单位员工参加的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7 附件
（附件1）局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2）火灾等级标准





（	附件1）
局消防安全应急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刁忠卫
	党组书记、局长
	6965999
	18678221766

	副组长
	孙广义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9338
	18553333799

	成




员
	杨建勇
	运管所副所长（主持工作）
	6968081
	15053329707

	
	孙孔彬
	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
	6966617
	13508950565

	
	陈汉忠
	财审科科长
	6962319
	13583360528

	
	李  霞
	副主任科员、工会主席
	6960178
	13589553311

	
	张善武
	办公室主任
	6985139
	13754761488

	
	李庆锋
	安全科科长
	6968889
	18053300817

	
	孙明村
	法制科科长
	6983789
	13864385085

	
	刘维智
	港航局港航管理科科长
	6953598
	13853376139

	
	郭兆军
	汽修所所长
	6985139
	13589553049

	
	宋开庆
	客运办主任
	6952227
	15653335558

	
	魏金德
	田镇交管所所长
	6966899
	13969376190

	
	翟成峰
	高城交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胡  涛
	青城交管所所长
	6716260
	13668839927

	
	司志兵
	花沟交管所所长
	6788885
	13853317568

	
	马  峰
	唐坊交管所所长
	6356580
	13705333978

	
	彭  皓
	黑里寨交管所所长
	6765520
	18678201123


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庆锋（兼）
联络员：段宇（电话：6968889，13589512331）





（附件2）
火灾等级标准

按照消防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火灾等级标准分为四级:特别重大火灾（Ⅰ级）、重大火灾（Ⅱ级）、较大火灾（Ⅲ级）和一般火灾（Ⅳ级）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事故（Ⅰ级），是指造成30人（含）以上死亡，或者100人（含）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含）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故（Ⅱ级），是指造成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含）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较大事故（Ⅲ级），是指造成3人（含）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含）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一般事故（Ⅳ级），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附件9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反恐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全面提高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反恐应急防范和处置能力，建立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交通运输反恐防范应急机制，有效防范和快速处置恐怖袭击事件、极端暴力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山东省交通运输系统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试行)》、《淄博市交通运输系统反恐防范工作标准（试行）》等行业规范，《淄博市处置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反恐怖二级防范、一级防范和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包括公路、桥涵、码头、渡口、客货运输车辆、客货运输船舶、城市公交车、客运出租车、汽车客运站、汽车维修企业、驾校、施工场地、各单位办公场所等交通运输行业重点部位）发生恐怖分子、极端暴力分子利用爆炸、枪击、投毒、纵火、砍、杀、冲、撞、抢、劫持人质等恶性暴力手段，给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公共设施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
下列事件属于交通运输行业重点防范的恐怖袭击事件: 
（1）在长途汽车站、公交客运站等人群较为密集的区域投放、布洒生物剂或化学毒剂或放射性物质的； 
（2）针对长途汽车站、公交客运站、货运场站进行爆炸、纵火的；
（3）针对运营中的客运车辆（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客车、公交车、出租车等）、危险品运输车辆进行爆炸、纵火的；
（4）劫持客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5）爆炸、毁坏重要公路桥梁、码头等交通基础设施的；
（6）反恐怖部门认定的其他恐怖袭击事件。
1.4 防范重点
1.4.1 防范重点目标
下列场所或设施是交通运输行业反恐防范的重点目标：
（1）长途汽车站，公交客运站；
（2）货运场站（物流中心）；
（3）长途客车、公交车、危险品运输车；
（4）重要公路桥隧；
（5）交通重点工程工地;
（6）其他予以认定的重点防范单位、建筑、工程或区域。
  　其中，二级重点目标为:长途汽车站;公交客运站;重要公路桥梁；重要货运场站；长途客运车辆、公交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
三级重点目标为:货运场站中的二级站。
1.4.2 防范区域
（1）反恐防范关键区域: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厅、发车区，公交客运站的发车区，危险品车辆停车场等。
    （2）反恐防范重要区域:货运场站(物流中心)、码头的装卸机械作业区等。
（3）反恐防范风险区域:长途汽车站、公交客运站等重点目标的办公区。 
1.4.3 防范重要部位
下列部位是交通运输行业反恐防范的重要部位:
    （1）长途汽车站、公交客运站的进出站口、检票口、行李寄存处、行包托运处、消防设施、监控中心、配电室、调度室等;
（2）货运场站(物流中心)的进出口、消防设施、监控中心、配电室、调度室、存储货物仓库、设备仓库等;
（3）重要公路的消防设施、通排风设施、配电室等；黄河公路大桥；浮桥；
（4）其他予以认定的重要部位。
1.5 工作原则
1.5.1 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在各级党委、政府及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局属各单位要密切配合公安、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高效、妥善地处置各类恐怖袭击、极端暴力事件，支持、配合反恐处置和救援行动，并提供所需要的便利条件。
1.5.2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反恐应急工作要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1.5.3 重在防范，积极预防。局属各单位要针对反恐防范形势和交通运输行业特点，按照《山东省交通运输系统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试行)》、《淄博市交通运输系统反恐防范工作标准（试行）》等行业规范，认真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各项措施，增强防范能力，防患于未然。
2 组织体系与职责
2.1 领导机构和职责
2.1.1 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
局成立全县交通运输系统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局属各行业管理机构、各交管所及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
县交通运输系统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安委会办公室，安全科长任办公室主任。 
2.1.2 工作职责
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职责：负责部署和督导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的反恐防范工作，统筹协调反恐防范、应急处置等重大应急事项的实施。
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负责行业反恐防范工作的综合协调；承担事件信息汇总、分析、流转；及时传达和落实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的各项工作决策和指令，并跟踪掌握各单位执行情况；承办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2工作机构及职责
2.2.1港航管理局反恐防范应急工作职责
督导全县水上运输领域开展反恐防范工作。负责制订水上运输领域反恐防范应急预案，组建水上运输领域反恐防范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反恐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督导落实反恐防范措施；负责组织（指导）水上运输领域恐怖袭击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的有关应急处置工作。
2.2.2公路运输管理所反恐防范应急工作职责
督导全县道路运输领域开展反恐防范工作。负责制订道路运输领域的反恐防范应急预案，组建道路运输领域反恐防范应急队伍，组织开展反恐应急培训和演练，督导落实反恐防范措施；负责组织（指导）道路运输领域恐怖袭击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的有关应急处置工作。
2.2.3 地方道路管理处反恐防范应急工作职责
督导全县农村公路管理行业及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开展反恐防范工作。负责制订农村公路管理行业的反恐防范应急预案，组建农村公路管理行业及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反恐防范应急队伍，组织开展反恐应急培训和演练，督导落实县道重要设施和重点建设施工项目的安保防范措施；负责本行业和工程建设领域恐怖袭击事件、极端暴力事件的有关应急处置工作。
2.2.4  交管所反恐防范应急工作职责
督导本辖区交通运输行业开展反恐防范工作。协助各行业监管机构制订反恐防范应急预案，建立反恐应急工作机构和应急队伍；督导辖区内应急防范措施落实，组织开展反恐应急培训和演练；组织好本辖区交通运输行业恐怖袭击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3 应急联动机制
为确保迅速、有效地应对处置恐怖袭击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全县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各单位要保持与公安、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共同应对。各行业管理机构、交通企业要保持上下联动，统一协调，有效处置。
3 预测预警
3.1 预警机制
3.1.1 建立政府统一领导指挥、企业应急预防、部门协调应对、社会参与防控的行业反恐防范体系。
3.1.2 充分利用110、119、120、122和交通GPS、3G车载视频等“智慧交通”监测监控系统的信息和技术优势，建立反恐应急联动指挥体系。
3.1.3 建立完善各级反恐防范预警联络人常备信息库及通讯录。
3.2 信息监测
除县政府反恐部门信息监测（传递）渠道外，各行业管理机构、各交管所负责本领域、本辖区的恐怖、极端暴力活动信息的监测工作。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收集、汇总、分析、报告全县交通运输行业有关恐怖、极端暴力活动信息。
3.3 防范等级划分及发布
3.3.1 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反恐防范工作实行三级管理制。三级为常态防范等级，采用一般性、常规性防范措施。二级和一级为应急反恐防范等级。其中，二级为戒备等级，在重大节假日、重要时段和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期或者有情报显示有恐怖袭击风险时，根据县政府反恐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应当采取较常态更为严格的加强措施。一级为紧急状态等级，在有情报显示即将发生或周边区域已经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必须全方位动员，全面实施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3.3.2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反恐应急防范等级由局依据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指令发布。
4 应急防范
进入二级防范等级时，着重加强一、二级重点目标的关键区域、重要区域及重要部位的防范。进入一级防范等级时，对所有重点目标的关键区域、重要区域、风险区域及重要部位进行全覆盖防范。
4.1 二级防范
接到二级防范指令后，反恐怖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应当立即召开会议，部署防范工作。
三级重点目标应当在60分钟内启动应急预案，二级重点目标应当在40分钟内启动应急预案，一级重点目标应当在20分钟内启动应急预案。防范工作按二级防范措施执行。
4.1.1 二级重点目标在常态反恐防范基础上增加不少于30%的安保人员;一级重点目标增加不少于50%的安保人员，保证一、二级重点目标的关键区域24小时值守，重要区域24小时监控，风险区域加强巡逻。
4.1.2 重点目标要加强对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防爆安检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应急电源系统以及门、锁、栅栏等设施的检查，确保技防系统、物防系统完好有效。
4.1.3 客运站安检通道的安检仪至少配备3名安检人员。安检人员持手持探测仪对进站旅客进行随身物品扫描检查。对驶入客货运场站的车辆进行登记、证件查验和所载物品的安全检查。启用机动车阻挡装置，严禁外部车辆进入。
4.1.4 长途汽车站、公交客运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加大检查力度；加强对饮水处及餐厅的巡查和饮食安全监督；保洁人员要加强对卫生间、垃圾桶等隐蔽部位的检查和清理工作，垃圾桶储存物不超过1/2。
4.1.5 一、二级重点目标应当查验救援器材，确保齐全，随时待用。
4.1.6 各目标停止自主安排的大型活动。
4.1.7 加强与公安部门的信息沟通，做好信息传递工作，必要时联系当地公安部门派员指导或参与反恐防范工作。
4.2 一级防范  
接到一级防范指令后，根据反恐部门的防范工作安排，由局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反恐防范应急会议，研究细化防范工作方案，并分级组成督导检查组前往关键区域、重要区域检查督导工作，查找疏漏，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三级重点目标应当在30分钟内启动应急预案，二级重点目标应当在20分钟内启动应急预案，一级重点目标应当在10分钟内启动应急预案。各类安保力量、应急装备、所有救援器材全部到位，防范工作按一级防范措施执行。
    4.2.1 实施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巡查制度，主要领导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外出，确因特殊原因需要外出的，要向上级部门反恐怖防范领导小组请假，同时备案。重要部位实行双岗专人值班制度。一、二级重点目标要将值班人员名单及联络方式向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保持通信畅通。
     4.2.2 重点目标的负责人应当24小时带班组织防范，一律不得外出。所有安保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加强巡查，等候指令。
     4.2.3 重点目标在二级反恐防范的基础上增强安保人员配备，一级重点目标的所有区域都要做到24小时监控、24小时人员严密值守和不间断巡逻检查。
     4.2.4 有序疏散一级重点目标的车辆，启用汽车阻挡装置，禁止外部无关车辆驶入。
     4.2.5 人员较为集中的重点目标应当立即控制出入口，尽快组织疏散无关人员。转移重要信息资料、物资。
     4.2.6 根据上级指令，可封闭桥梁，及时疏导桥上、车辆;采取停产停运及调整运输线路、班次等措施，关闭客货运场站，疏散人员和车辆。
     4.2.7 配合公安、武警等武装力量，加强对重点目标、关键区域和重要部位的守护工作。
4.3 应急防范解除
由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的指令，宣布交通运输行业应急防范解除。
5 应急处置
5.1 信息报告
交通运输行业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极端暴力事件）时，最先获悉情况的人员和事发单位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0电话报警，并视情况及时拨打119、120、122等电话请求援助，同时向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局得知信息后，要立即上报当地人民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电话：12328， 2122106），提出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并做好信息续报工作。
5.2 先期处置
事发单位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疏散现场群众，撤离到安全区域，积极抢救伤员，并注意隔离保护现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恶化。
5.3 应急响应
5.3.1 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在现场反恐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配合公安、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开展疏散群众、抢救伤员、维护现场秩序等工作。
5.3.2  根据现场反恐指挥部的指令，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组要及时调集物资、设备和运力，为应急处置提供相关保障。
5.4 应急响应终止
在恐怖袭击事件（极端暴力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根据政府或反恐指挥机构的指令，由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宣布行业应急响应终止。
6. 善后处置
6.1 各行业管理机构和事发单位要积极采取措施，协助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善后事宜，消除事件的消极影响。协助公安部门对恐怖袭击事件（极端暴力事件）进行侦破，打击违法犯罪分子。
6.2 事发单位和有关行业管理机构对恐怖（极端暴力）袭击造成的损失进行调查和统计，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落实防范措施，加强预防工作，增强行业反恐防范能力。
6.3 应急处置结束后，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要立即组织相关机构、专家对受损的交通基础设施设备进行检测和分析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按照上级的批复及时组织修复或重建工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交通，恢复生产，防止产生新的事故灾害。
7 信息发布
按照政府及宣传部门的统一安排，局反恐防范领导小组派人参与恐怖袭击事件（极端暴力事件）应急处置相关信息的发布和新闻宣传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8 应急保障
8.1 队伍保障
8.1.1 由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建立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反恐防范工作联络员队伍。
8.1.2 各行业管理机构分别牵头组建本行业领域的反恐应急队伍。
（1）地方道路管理处负责组建农村公路管理行业及工程建设领域反恐防范应急队伍，与《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总体预案附件3）和《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总体预案附件6）应急队伍衔接。
（2）公路运输管理所负责组建道路运输领域反恐防范应急队伍，与《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总体预案附件4）应急队伍衔接。
（3）港航管理局负责组建水上运输领域反恐防范应急队伍，与《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总体预案附件5）应急队伍衔接。
8.1.3 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各级反恐应急队伍要有计划地开展培训和训练，提高反恐防暴技能和应急处突能力。
8.2 物资保障
全县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各单位要加大投入，按规定储备反恐防范、应急处置工作所需的物资、器材和设施设备，建立和管理好应急物资台帐，完善应急救援物资保障机制。
9 监督管理
9.1 加强宣传
各行业管理机构、各交管所和交通企业，要广泛开展反恐防范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的反恐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9.2 应急培训
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各单位和交通企业要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反恐应急预案，加强对全体人员应急防范和应急处置业务培训，对关键岗位人员每年组织参加两次以上专题训练，不断提高本部门、本单位预防和处置恐怖袭击事件、极端暴力事件的能力。 
9.3 应急演练
各单位要按规定加强反恐防范应急演练，重点单位每年要至少组织一次演练活动。对每次演练，要组织专家和相关人员进行评估并认真总结，提高各单位反恐防范和应急处置综合技能，增强实战能力。
10 附件
（附件1）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联络表
     （附件2）高青县交通运输系统反恐防范工作联络员表






















（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刁忠卫
	党组书记、局长
	6965999
	18678221766

	副
组
长
	孙广义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9338
	18553333799

	
	卢传宏
	党组成员、副局长
	6967817
	13853392606

	
	孙永峰
	党组成员、大桥管理处副主任
	6961808
	18606432666

	成




员
	杨建勇
	运输管理所副所长（主持工作）
	6968081
	15053329707

	
	孙孔彬
	地方道路管理处主任
	6966617
	13508950565

	
	陈汉忠
	财审科科长
	6962319
	13583360528

	
	于新江
	重点项目办主任
	6960052
	13754761488

	
	王  静
	机关党委副书记
	6968336
	18653338337

	
	李  霞
	主任科员、工会主席
	6960178
	13589553311

	
	张善武
	办公室主任
	6961548
	13583360886

	
	李庆锋
	安全科科长
	6968889
	18653336157

	
	孙明村
	法制科科长
	6983789
	18653336635

	
	杨  兵
	违章处理科科长
	6961974
	13853317566

	
	李  宁
	路政科科长
	6322623
	13853336801

	
	王超政
	总工办副主任
	6960052
	15288937809

	
	齐希贡
	港航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6953598
	13589528399

	
	郭兆军
	汽修所所长
	6985139
	13589553049

	
	宋开庆
	客运办主任
	6952227
	15653335558

	
	魏金德
	田镇交管所所长
	6966899
	13969376190

	
	翟成峰
	高城交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胡  涛
	青城交管所所长
	6716260
	13668839927

	
	司志兵
	花沟交管所所长
	6788885
	1853317568


反恐防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庆锋（兼）  



（附件2）
高青县交通运输系统反恐防范工作联络员表
	姓  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段  宇
	局安全科科员
	6968889
	13589512331

	刘维智
	港航局港航管理科科长
	6953598
	13853376139

	孙元强
	公路运输管理所副所长
	6961060
	15964492188

	张宝林
	地方道路管理处副主任
	6966617
	13508953340

	董  亮
	汽修所副所长
	6985139
	13295338278

	董建军
	客运办副主任
	6952227
	13655339567

	蔡永普
	高青长途汽车站副站长
	6987006
	13655339866

	王  冲
	恒通汽车运输公司安全科长
	6952318
	18678205022

	杨  勇
	惠青黄河大桥公司副总经理
	6716337
	18653328525




